转发“关于举办‘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与多种股权激励设计        

高级研修班’的通知”的通知

各律师事务所、各律师：

现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关于举办“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与多种股权激励设计高级研修班”的通知转发给你们，请有意参加进修的律师参阅。

附：关于举办“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与多种股权激励设计        

高级研修班”的通知

深圳市律师协会

二○○五年十一月四日

